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0號

聲  請  人  湯林珍即湯娟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佳君律師

複代理人    林文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

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

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

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

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

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

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依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

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均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

序，清理其債務。不採現行破產法僅以「不能清償」為聲請

破產之要件，債務人如具「不能清償之虞」亦可聲請更生或

清算，而不必等到陷於「不能清償」之狀態，使債務人得以

儘早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重建經濟生活，債權人

之權益並可受較大之滿足。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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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

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又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

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

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

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

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

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

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

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

聲請時與法院裁定時之清償能力未必一致，應以法院裁定時

為判斷基準時（司法院民事廳民國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

0990002160號第二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之研審意見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0年與配偶辦理貸款用

以支付房租及押金，後因聲請人配偶工作收入不穩定，聲請

人不得已再次借貸，且家中經濟由聲請人一人支撐，直至11

1年7月聲請人子女罹患胃疾，聲請人只得留職停薪，終至積

欠巨額債務。本件前置協商因最大債權銀行所提出之協商方

案加計資產公司之債務，每月還款額達新臺幣（下同）1萬

4,792元，依聲請人薪資實無力負擔。爰依法聲請更生等

語。

三、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曾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最大債權金

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

未出席本案調解程序，然具狀陳報聲請人對金融機構之無

擔保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9萬4,581元，並表示：

「本行與代理人聯絡，債務人確定無法負擔調解方案：債

權金額194,581元、80期、5％、月付2,866元。本案請求

不成立」等語，有中信銀行113年1月16日債權人債權陳報

狀在卷可查（見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123號卷「下稱調

解卷」第49頁）。非金融機構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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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36萬8,608元（若比照中信商銀「依

年金式每期應攤還金額試算」之清償方案，每月清償5,21

0元「計算式如附表」）。而聲請人於調解程序中陳稱每

個月只能還3,000元，致前置調解不成立等情，有113年2

月7日調解筆錄及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喜消字第1123號調

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為憑，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更生

事件調解卷宗核閱無誤。是本件聲請人所積欠本金及利息

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於聲請更生前1日回溯5年內

未從事每月平均營業額20萬元以上之營業活動，業據聲請

人陳明在卷，是以聲請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即應審

究聲請人現況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

事而定。

（二）聲請人之平均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⒈經本院依職權核閱聲請人檢附之資料及調閱其110至111各

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法務部保險犯罪

防治通報資訊連結作業系統之高額壽險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表及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投保資料查詢表顯示，聲請人名

下查有坐落於花蓮縣○○鄉○○○段00地號土地，總底價

121萬6,000元，有上開土地所有權狀及法拍資料在卷可按

（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0號卷「下稱更生卷」第177、1

81頁）。是本院認定聲請人名下資產數額為121萬6,000

元。　　　

　　⒉聲請人陳報目前任職於晉煌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月收入為

2萬7,470元，有聲請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可考（見更

生卷第183頁）。另聲請人兩名子女領有新北社會局兒少

扶助每月各2,197元，此有聲請人所提出之中華郵政儲金

簿明細可稽（見更生卷第263頁），則聲請人每月收入約

為3萬1,864元（計算式：27,470元＋2,197元＋2,197元＝

31,864元）。是本院審酌暫以3萬1,864元作為聲請人每月

可處分之所得數額。

（三）每月必要支出與扶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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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

（即以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13年度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

低生活費16,400元×1.2倍＝19,680元），並應斟酌債務人

之其他財產；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

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

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及消

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聲請人

陳報目前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4,199元（包含房租5,000

元、伙食費6,000元、水電費1,200元、瓦斯費500元、電

信費999元、交通費500元），是聲請人前開主張之每月必

要支出數額，未逾新北市113年度最低生活費之1.2倍，揆

諸前揭規定，自得於此範圍內，毋庸提出相關必要生活費

及扶養費單據佐證。

　　⒉聲請人主張每月需負擔其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共計1萬3,

094元（計算式：6,547元×2＝13,094元，見更生卷第183

頁）。查，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皆於00年0月00日出

生，有戶籍謄本可稽（見調解卷第9頁），足認無謀生能

力並不能維持生活，而有扶養之必要，依民法第1089條第

1項規定，聲請人應與未成年子女之父共同負擔扶養費，

則其主張每月負擔子女扶養費9,600元，未逾新北市每人

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扣除與其他扶養義務人共同負

擔後之9,840元之範圍（計算式：19,680元÷2人＝9,840

元），是為可採。是本院審酌暫以2萬7,293元（計算式：

14,199元＋13,094元＝27,293元）作為聲請人每月可處分

之所得數額。

四、承上，本件聲請人每月之可處分所得31,864元，扣除其每月

必要之生活支出費用2萬7,293元，餘額4,571元固不足以負

擔前開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中信商銀於本院前置協商調解程

序所提出80期，利率5％，每月清償2,866元，併加計非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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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比照中信商銀，每月

清償5,210元，則聲請人每月需清償共計8,076元（計算式：

2,866元＋5,210元＝8,076元）之清償方案，惟參聲請人名

下尚有資產121萬6,000元，若全數用以抵扣聲請人所負之債

務總額56萬3,189元（計算式：金融機構債務額194,581元＋

非金融機構債務368,608元＝563,189元），聲請人尚有餘額

65萬2,811元，揆諸首開規定及上開說明，本院依據聲請人

現況之財產、勞力及信用等清償能力，斟酌其未來可正常獲

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目前生活必要支出情形，以及參諸全

體債權人之債權數額與債務人間之利益衡平等客觀因素為綜

合判斷，堪認聲請人本身之客觀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能力，

難謂其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全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

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之情形甚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客觀上既難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

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

符，其情形又屬無從補正，其聲請更生為無理由，自應予駁

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　記　官　董怡彤

附表：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每期清償額5,210元

為定額年金式, 月繳額＝本金餘額×月繳比例。

本金餘額：為初次貸放餘額逐月遞減後之餘額,應依放款

帳餘額為準計算。

月繳比例：依據適用利率及剩餘期數之比例值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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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次利息額＝前次本金餘額＊適用年利率／12。

攤還本金額＝月繳額－當次利息額。

本金餘額＝前次本金餘額－當次攤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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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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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0號
聲  請  人  湯林珍即湯娟花






訴訟代理人  陳佳君律師
複代理人    林文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依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均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不採現行破產法僅以「不能清償」為聲請破產之要件，債務人如具「不能清償之虞」亦可聲請更生或清算，而不必等到陷於「不能清償」之狀態，使債務人得以儘早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重建經濟生活，債權人之權益並可受較大之滿足。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又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聲請時與法院裁定時之清償能力未必一致，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司法院民事廳民國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二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之研審意見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0年與配偶辦理貸款用以支付房租及押金，後因聲請人配偶工作收入不穩定，聲請人不得已再次借貸，且家中經濟由聲請人一人支撐，直至111年7月聲請人子女罹患胃疾，聲請人只得留職停薪，終至積欠巨額債務。本件前置協商因最大債權銀行所提出之協商方案加計資產公司之債務，每月還款額達新臺幣（下同）1萬4,792元，依聲請人薪資實無力負擔。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曾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未出席本案調解程序，然具狀陳報聲請人對金融機構之無擔保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9萬4,581元，並表示：「本行與代理人聯絡，債務人確定無法負擔調解方案：債權金額194,581元、80期、5％、月付2,866元。本案請求不成立」等語，有中信銀行113年1月16日債權人債權陳報狀在卷可查（見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123號卷「下稱調解卷」第49頁）。非金融機構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36萬8,608元（若比照中信商銀「依年金式每期應攤還金額試算」之清償方案，每月清償5,210元「計算式如附表」）。而聲請人於調解程序中陳稱每個月只能還3,000元，致前置調解不成立等情，有113年2月7日調解筆錄及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喜消字第1123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為憑，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更生事件調解卷宗核閱無誤。是本件聲請人所積欠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於聲請更生前1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每月平均營業額20萬元以上之營業活動，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是以聲請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即應審究聲請人現況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而定。
（二）聲請人之平均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⒈經本院依職權核閱聲請人檢附之資料及調閱其110至111各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法務部保險犯罪防治通報資訊連結作業系統之高額壽險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表及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投保資料查詢表顯示，聲請人名下查有坐落於花蓮縣○○鄉○○○段00地號土地，總底價121萬6,000元，有上開土地所有權狀及法拍資料在卷可按（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0號卷「下稱更生卷」第177、181頁）。是本院認定聲請人名下資產數額為121萬6,000元。　　　
　　⒉聲請人陳報目前任職於晉煌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月收入為2萬7,470元，有聲請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可考（見更生卷第183頁）。另聲請人兩名子女領有新北社會局兒少扶助每月各2,197元，此有聲請人所提出之中華郵政儲金簿明細可稽（見更生卷第263頁），則聲請人每月收入約為3萬1,864元（計算式：27,470元＋2,197元＋2,197元＝31,864元）。是本院審酌暫以3萬1,864元作為聲請人每月可處分之所得數額。
（三）每月必要支出與扶養費：
　　⒈按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即以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13年度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6,400元×1.2倍＝19,680元），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及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聲請人陳報目前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4,199元（包含房租5,000元、伙食費6,000元、水電費1,200元、瓦斯費500元、電信費999元、交通費500元），是聲請人前開主張之每月必要支出數額，未逾新北市113年度最低生活費之1.2倍，揆諸前揭規定，自得於此範圍內，毋庸提出相關必要生活費及扶養費單據佐證。
　　⒉聲請人主張每月需負擔其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共計1萬3,094元（計算式：6,547元×2＝13,094元，見更生卷第183頁）。查，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皆於00年0月00日出生，有戶籍謄本可稽（見調解卷第9頁），足認無謀生能力並不能維持生活，而有扶養之必要，依民法第1089條第1項規定，聲請人應與未成年子女之父共同負擔扶養費，則其主張每月負擔子女扶養費9,600元，未逾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扣除與其他扶養義務人共同負擔後之9,840元之範圍（計算式：19,680元÷2人＝9,840元），是為可採。是本院審酌暫以2萬7,293元（計算式：14,199元＋13,094元＝27,293元）作為聲請人每月可處分之所得數額。
四、承上，本件聲請人每月之可處分所得31,864元，扣除其每月必要之生活支出費用2萬7,293元，餘額4,571元固不足以負擔前開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中信商銀於本院前置協商調解程序所提出80期，利率5％，每月清償2,866元，併加計非金融機構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比照中信商銀，每月清償5,210元，則聲請人每月需清償共計8,076元（計算式：2,866元＋5,210元＝8,076元）之清償方案，惟參聲請人名下尚有資產121萬6,000元，若全數用以抵扣聲請人所負之債務總額56萬3,189元（計算式：金融機構債務額194,581元＋非金融機構債務368,608元＝563,189元），聲請人尚有餘額65萬2,811元，揆諸首開規定及上開說明，本院依據聲請人現況之財產、勞力及信用等清償能力，斟酌其未來可正常獲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目前生活必要支出情形，以及參諸全體債權人之債權數額與債務人間之利益衡平等客觀因素為綜合判斷，堪認聲請人本身之客觀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能力，難謂其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全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之情形甚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客觀上既難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符，其情形又屬無從補正，其聲請更生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　記　官　董怡彤


附表：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每期清償額5,210元
為定額年金式, 月繳額＝本金餘額×月繳比例。
本金餘額：為初次貸放餘額逐月遞減後之餘額,應依放款
帳餘額為準計算。
月繳比例：依據適用利率及剩餘期數之比例值為準計算。
當次利息額＝前次本金餘額＊適用年利率／12。
攤還本金額＝月繳額－當次利息額。
本金餘額＝前次本金餘額－當次攤還本金。　　
[image: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0號
聲  請  人  湯林珍即湯娟花



訴訟代理人  陳佳君律師
複代理人    林文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
    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
    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
    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
    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
    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
    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
    ）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依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
    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均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
    ，清理其債務。不採現行破產法僅以「不能清償」為聲請破
    產之要件，債務人如具「不能清償之虞」亦可聲請更生或清
    算，而不必等到陷於「不能清償」之狀態，使債務人得以儘
    早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重建經濟生活，債權人之
    權益並可受較大之滿足。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
    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
    觀經濟狀態者而言。又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
    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
    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
    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
    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
    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
    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
    成為不能清償。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聲請
    時與法院裁定時之清償能力未必一致，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
    斷基準時（司法院民事廳民國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
    002160號第二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之研審意見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0年與配偶辦理貸款用
    以支付房租及押金，後因聲請人配偶工作收入不穩定，聲請
    人不得已再次借貸，且家中經濟由聲請人一人支撐，直至11
    1年7月聲請人子女罹患胃疾，聲請人只得留職停薪，終至積
    欠巨額債務。本件前置協商因最大債權銀行所提出之協商方
    案加計資產公司之債務，每月還款額達新臺幣（下同）1萬4
    ,792元，依聲請人薪資實無力負擔。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曾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最大債權金
      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
      未出席本案調解程序，然具狀陳報聲請人對金融機構之無
      擔保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9萬4,581元，並表示：
      「本行與代理人聯絡，債務人確定無法負擔調解方案：債
      權金額194,581元、80期、5％、月付2,866元。本案請求不
      成立」等語，有中信銀行113年1月16日債權人債權陳報狀
      在卷可查（見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123號卷「下稱調解
      卷」第49頁）。非金融機構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
      公司陳報債權額為36萬8,608元（若比照中信商銀「依年
      金式每期應攤還金額試算」之清償方案，每月清償5,210
      元「計算式如附表」）。而聲請人於調解程序中陳稱每個
      月只能還3,000元，致前置調解不成立等情，有113年2月7
      日調解筆錄及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喜消字第1123號調解
      不成立證明書在卷為憑，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更生事
      件調解卷宗核閱無誤。是本件聲請人所積欠本金及利息債
      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於聲請更生前1日回溯5年內未
      從事每月平均營業額20萬元以上之營業活動，業據聲請人
      陳明在卷，是以聲請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即應審究
      聲請人現況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
      而定。
（二）聲請人之平均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⒈經本院依職權核閱聲請人檢附之資料及調閱其110至111各
      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法務部保險犯罪
      防治通報資訊連結作業系統之高額壽險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表及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投保資料查詢表顯示，聲請人名
      下查有坐落於花蓮縣○○鄉○○○段00地號土地，總底價121萬
      6,000元，有上開土地所有權狀及法拍資料在卷可按（見1
      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0號卷「下稱更生卷」第177、181頁
      ）。是本院認定聲請人名下資產數額為121萬6,000元。　
      　　
　　⒉聲請人陳報目前任職於晉煌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月收入為2
      萬7,470元，有聲請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可考（見更
      生卷第183頁）。另聲請人兩名子女領有新北社會局兒少
      扶助每月各2,197元，此有聲請人所提出之中華郵政儲金
      簿明細可稽（見更生卷第263頁），則聲請人每月收入約
      為3萬1,864元（計算式：27,470元＋2,197元＋2,197元＝31,
      864元）。是本院審酌暫以3萬1,864元作為聲請人每月可
      處分之所得數額。
（三）每月必要支出與扶養費：
　　⒈按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
      即以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13年度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16,400元×1.2倍＝19,680元），並應斟酌債務人之
      其他財產；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
      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
      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
      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及消債條
      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聲請人陳報
      目前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4,199元（包含房租5,000元、伙
      食費6,000元、水電費1,200元、瓦斯費500元、電信費999
      元、交通費500元），是聲請人前開主張之每月必要支出
      數額，未逾新北市113年度最低生活費之1.2倍，揆諸前揭
      規定，自得於此範圍內，毋庸提出相關必要生活費及扶養
      費單據佐證。
　　⒉聲請人主張每月需負擔其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共計1萬3,0
      94元（計算式：6,547元×2＝13,094元，見更生卷第183頁
      ）。查，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皆於00年0月00日出生，
      有戶籍謄本可稽（見調解卷第9頁），足認無謀生能力並
      不能維持生活，而有扶養之必要，依民法第1089條第1項
      規定，聲請人應與未成年子女之父共同負擔扶養費，則其
      主張每月負擔子女扶養費9,600元，未逾新北市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扣除與其他扶養義務人共同負擔後
      之9,840元之範圍（計算式：19,680元÷2人＝9,840元），
      是為可採。是本院審酌暫以2萬7,293元（計算式：14,199
      元＋13,094元＝27,293元）作為聲請人每月可處分之所得數
      額。
四、承上，本件聲請人每月之可處分所得31,864元，扣除其每月
    必要之生活支出費用2萬7,293元，餘額4,571元固不足以負
    擔前開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中信商銀於本院前置協商調解程
    序所提出80期，利率5％，每月清償2,866元，併加計非金融
    機構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比照中信商銀，每月
    清償5,210元，則聲請人每月需清償共計8,076元（計算式：
    2,866元＋5,210元＝8,076元）之清償方案，惟參聲請人名下
    尚有資產121萬6,000元，若全數用以抵扣聲請人所負之債務
    總額56萬3,189元（計算式：金融機構債務額194,581元＋非
    金融機構債務368,608元＝563,189元），聲請人尚有餘額65
    萬2,811元，揆諸首開規定及上開說明，本院依據聲請人現
    況之財產、勞力及信用等清償能力，斟酌其未來可正常獲得
    之勞務報酬、財產、目前生活必要支出情形，以及參諸全體
    債權人之債權數額與債務人間之利益衡平等客觀因素為綜合
    判斷，堪認聲請人本身之客觀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能力，難
    謂其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全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有
    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之情形甚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客觀上既難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
    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符
    ，其情形又屬無從補正，其聲請更生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　記　官　董怡彤

附表：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每期清償額5,210元
為定額年金式, 月繳額＝本金餘額×月繳比例。
本金餘額：為初次貸放餘額逐月遞減後之餘額,應依放款
帳餘額為準計算。
月繳比例：依據適用利率及剩餘期數之比例值為準計算。
當次利息額＝前次本金餘額＊適用年利率／12。
攤還本金額＝月繳額－當次利息額。
本金餘額＝前次本金餘額－當次攤還本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0號
聲  請  人  湯林珍即湯娟花



訴訟代理人  陳佳君律師
複代理人    林文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依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均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不採現行破產法僅以「不能清償」為聲請破產之要件，債務人如具「不能清償之虞」亦可聲請更生或清算，而不必等到陷於「不能清償」之狀態，使債務人得以儘早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重建經濟生活，債權人之權益並可受較大之滿足。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又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聲請時與法院裁定時之清償能力未必一致，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司法院民事廳民國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二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之研審意見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0年與配偶辦理貸款用以支付房租及押金，後因聲請人配偶工作收入不穩定，聲請人不得已再次借貸，且家中經濟由聲請人一人支撐，直至111年7月聲請人子女罹患胃疾，聲請人只得留職停薪，終至積欠巨額債務。本件前置協商因最大債權銀行所提出之協商方案加計資產公司之債務，每月還款額達新臺幣（下同）1萬4,792元，依聲請人薪資實無力負擔。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曾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未出席本案調解程序，然具狀陳報聲請人對金融機構之無擔保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19萬4,581元，並表示：「本行與代理人聯絡，債務人確定無法負擔調解方案：債權金額194,581元、80期、5％、月付2,866元。本案請求不成立」等語，有中信銀行113年1月16日債權人債權陳報狀在卷可查（見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123號卷「下稱調解卷」第49頁）。非金融機構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36萬8,608元（若比照中信商銀「依年金式每期應攤還金額試算」之清償方案，每月清償5,210元「計算式如附表」）。而聲請人於調解程序中陳稱每個月只能還3,000元，致前置調解不成立等情，有113年2月7日調解筆錄及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喜消字第1123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為憑，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更生事件調解卷宗核閱無誤。是本件聲請人所積欠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於聲請更生前1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每月平均營業額20萬元以上之營業活動，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是以聲請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即應審究聲請人現況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而定。
（二）聲請人之平均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⒈經本院依職權核閱聲請人檢附之資料及調閱其110至111各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法務部保險犯罪防治通報資訊連結作業系統之高額壽險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表及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投保資料查詢表顯示，聲請人名下查有坐落於花蓮縣○○鄉○○○段00地號土地，總底價121萬6,000元，有上開土地所有權狀及法拍資料在卷可按（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00號卷「下稱更生卷」第177、181頁）。是本院認定聲請人名下資產數額為121萬6,000元。　　　
　　⒉聲請人陳報目前任職於晉煌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月收入為2萬7,470元，有聲請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可考（見更生卷第183頁）。另聲請人兩名子女領有新北社會局兒少扶助每月各2,197元，此有聲請人所提出之中華郵政儲金簿明細可稽（見更生卷第263頁），則聲請人每月收入約為3萬1,864元（計算式：27,470元＋2,197元＋2,197元＝31,864元）。是本院審酌暫以3萬1,864元作為聲請人每月可處分之所得數額。
（三）每月必要支出與扶養費：
　　⒈按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即以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13年度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6,400元×1.2倍＝19,680元），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及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聲請人陳報目前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4,199元（包含房租5,000元、伙食費6,000元、水電費1,200元、瓦斯費500元、電信費999元、交通費500元），是聲請人前開主張之每月必要支出數額，未逾新北市113年度最低生活費之1.2倍，揆諸前揭規定，自得於此範圍內，毋庸提出相關必要生活費及扶養費單據佐證。
　　⒉聲請人主張每月需負擔其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共計1萬3,094元（計算式：6,547元×2＝13,094元，見更生卷第183頁）。查，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皆於00年0月00日出生，有戶籍謄本可稽（見調解卷第9頁），足認無謀生能力並不能維持生活，而有扶養之必要，依民法第1089條第1項規定，聲請人應與未成年子女之父共同負擔扶養費，則其主張每月負擔子女扶養費9,600元，未逾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扣除與其他扶養義務人共同負擔後之9,840元之範圍（計算式：19,680元÷2人＝9,840元），是為可採。是本院審酌暫以2萬7,293元（計算式：14,199元＋13,094元＝27,293元）作為聲請人每月可處分之所得數額。
四、承上，本件聲請人每月之可處分所得31,864元，扣除其每月必要之生活支出費用2萬7,293元，餘額4,571元固不足以負擔前開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中信商銀於本院前置協商調解程序所提出80期，利率5％，每月清償2,866元，併加計非金融機構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比照中信商銀，每月清償5,210元，則聲請人每月需清償共計8,076元（計算式：2,866元＋5,210元＝8,076元）之清償方案，惟參聲請人名下尚有資產121萬6,000元，若全數用以抵扣聲請人所負之債務總額56萬3,189元（計算式：金融機構債務額194,581元＋非金融機構債務368,608元＝563,189元），聲請人尚有餘額65萬2,811元，揆諸首開規定及上開說明，本院依據聲請人現況之財產、勞力及信用等清償能力，斟酌其未來可正常獲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目前生活必要支出情形，以及參諸全體債權人之債權數額與債務人間之利益衡平等客觀因素為綜合判斷，堪認聲請人本身之客觀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能力，難謂其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全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之情形甚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客觀上既難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符，其情形又屬無從補正，其聲請更生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　記　官　董怡彤

附表：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每期清償額5,210元
為定額年金式, 月繳額＝本金餘額×月繳比例。
本金餘額：為初次貸放餘額逐月遞減後之餘額,應依放款
帳餘額為準計算。
月繳比例：依據適用利率及剩餘期數之比例值為準計算。
當次利息額＝前次本金餘額＊適用年利率／12。
攤還本金額＝月繳額－當次利息額。
本金餘額＝前次本金餘額－當次攤還本金。　　
　　　　　　　　　　　　　　　　　　　　　　　　　　　


